
有關民法第 1094條第1項順序單獨為未成年人之法定監護人，其有死亡或

受監護宣告之情形，戶政事務所於辦理其死亡或監護宣告登記後，通報社

政機關之主責戶政事務所及方式1案

發文機關：內政部

發文字號：內政部 111.05.04.  台內戶字第1110116963號函

發文日期：民國111年5月4日

主旨：有關民法第 1094條第1項順序單獨為未成年人之法定監護人，其有

　　　死亡或受監護宣告之情形，戶政事務所於辦理其死亡或監護宣告登

　　　記後，通報社政機關之主責戶政事務所及方式1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兼復新北市政府民政局111年4月27日新北民戶字第1110786024號函。

二、按本部111年2月14日台內戶字第1110105038號函（諒達）略以，有關

　　民法第 1094條第1項順序單獨為未成年人之法定監護人，其有死亡或

　　受監護宣告之情形，戶政事務所於辦理其死亡或監護宣告登記後，應

　　通報社政機關。前揭情形，有關通報社政機關之主責戶政事務所及其

　　方式，仍請比照本部 105年5月26日台內戶字第1051202258號函及106

　　年 7月31日台內戶字第1060426976號函（均諒達），由受理相關戶籍

　　登記之戶政事務所於辦妥登記後，於未成年子女所內記事載明其法定

　　監護人死亡或受監護宣告，並通知未成年人戶籍地戶政事務所辦理通

　　報社政機關相關事宜。


